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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0. 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2月 6日第 54/65号决议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 同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缔结一项规定联合国同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以便

提交大会核可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 2000 年 5 月 5 日核可 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

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的决定
1
 

 审议了 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2
 

 核可这项协定 协定作为本决议附件  

 

2000年 6月 15日 

第 98次全体会议 

 

 

                         
1

 CTBT/PC-11/CRP.7  
2

 A/54/884 附件  



A/RES/54/280 

Page 2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联合国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鉴于 联合国宪章 下称 宪章 以及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3

下称

条约 中的有关规定  

 又鉴于条约缔约国会议 1996 年 11 月 19 日成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下称 委员会 的 CTBT/MSS/RES/1 号决议 下称 决议  

 回顾根据 宪章 的规定 联合国是负责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主要组织

并且是协调各国行动 以实现 宪章 各项目标的中心  

 又回顾条约中的有关规定 其中要求联合国与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进行合作  

 注意到根据决议的规定 成立委员会是为了条约的有效实施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  

 承认委员会根据条约和决议开展的活动 将有助于实现 宪章 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希望有助于建立一种互益的关系 以便利双方履行各自职责  

 注意到大会 1999 年 12 月 6 日第 54/65 号决议和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9 日的决定
4

要

求缔结一项规定联合国同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因此协定如下  

第一条 

总  纲 

 1. 联合国承认委员会按照本协定的规定是与联合国保持工作关系的一个实体 按照

决议的规定 委员会具有国际组织地位 具有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权力 以及行使职能

和实现其宗旨所需要的其他法律能力  

                         

3

 A/50/1027,附件  
4

 见 CTBT/PC-8/1/Annex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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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委员会承认联合国根据 宪章 负有的责任 尤其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

和社会 文化和人道主义发展 保护和维持环境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领域负有责任  

 3. 委员会保证根据 宪章 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开展活动 并充分尊重联合国有关实

现这些宗旨和原则的各项政策  

第二条 

合作与协调 

 1. 联合国和委员会均承认需要一道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并且为协助有效履行职责

同意密切合作 并就相互关注和注重的事项保持密切工作关系 为此目的 联合国和委员

会应根据其各自成立文书的规定相互合作  

 2. 鉴于委员会根据决议负有的职责 联合国和委员会尤其应进行合作 实现条约的

以下规定  

 (a) 条约第二条第 13 款,其中涉及联合国秘书长作为条约保存人召集条约缔约国大会

首届会议事项  

 (b) 条约第十四条,其中涉及条约保存人根据已经将批准书提交保存的大多数缔约国

的请求,召开大会会议,审议并一致决定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快批准过

程,协助条约尽早生效  

 3. 委员会应在其职权范围内 并根据条约的规定 与联合国进行合作 应联合国的

请求提供联合国按照 宪章 履行职责可能需要的信息和协助 如提供机密信息 联合国

应保证信息的机密性质  

 4. 联合国和委员会承认在适用的情况下 有必要有效协调联合国和委员会的活动和

服务 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重复 尤其是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共同事务方面避免出现重复  

 5. 联合国秘书处和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应根据不时制定的安排 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保持密切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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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联合国秘书长和委员会执行秘书应不时就其各自职能进行协商 尤其就为使联合

国和委员会有效行使职能 确保联合国秘书处和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之间有效合作和联

系制定的行政安排进行协商  

第三条 

对等出席会议 

 1. 凡审议的事项为联合国所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代表应有权出席或参加委员会

的会议 并依照其他有关机构议事规则和惯例 参加这类机构由委员会召集的会议 但无

表决权  

 2. 委员会执行秘书应有权为协商目的出席大会全体会议 执行秘书应有权出席或参

加大会各委员会的会议 并依照有关机构议事规则和惯例 参加大会附属机构和各委员会

就筹备委员会所关注事项举行的会议 但无表决权 凡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审议的事项涉

及筹备委员会的活动 执行秘书可应邀请 出席其会议 就委员会主管范围内的事项 提

供资料或提供其他帮助 为本段规定的目的 执行秘书可指派任何人为其代表  

 3. 联合国交委员会分发的书面发言 应由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向委员会适当机关

的所有成员分发 委员会交联合国分发的书面发言 应由联合国秘书处向联合国适当机关

的所有成员分发  

第四条 

报  告 

 1. 委员会在其管辖权限内并根据条约规定 应随时向联合国通报其活动 并通过联

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有关主要机构定期或临时提交报告  

 2. 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报告联合国和委员会的共同活动 或报告它们之间关

系的发展变化 联合国秘书长应立即向委员会转送任何此种报告  

 3. 如果委员会执行秘书向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和联合国的共同活动 或报告它们之间

关系的发展变化 委员会执行秘书应立即向联合国转送任何此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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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联合国的决议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委员会执行秘书转交联合国主要机构就有关条约和决议的问题通过

的各项决议 委员会执行秘书收到这些决议后 应立即提请委员会注意有关决议 并酌情

向联合国报告委员会采取的任何行动  

第六条 

议程项目 

 1. 联合国可提出议程项目供委员会审议 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应向委员会执行秘

书通报有关议程项目 执行秘书应根据其权限和有关议事规则 提请委员会注意此种议程

项目  

 2. 委员会可提出议程项目供联合国审议 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应向联合国秘书长

通报有关议程项目 秘书长应根据其权限和有关议事规则 提请联合国有关主要机构注意

此种议程项目  

第七条 

交换信息和文件 

 1. 联合国和委员会应安排交换相互攸关的信息 出版物和文件  

 2. 在履行条约第十六条交付的责任时 联合国秘书长应根据决议第 18 段关于委员

会责任的规定 向委员会递送秘书长以条约保存人身分收到的来文的副本  

 3. 委员会应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应联合国请求提供特别的研究资料或信息 这种研

究资料和信息的提供必须符合本协定第十二条所定的条件  

 4. 同样地 联合国应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应委员会请求向委员会提供有关委员会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的特别研究资料或信息 这种研究资料和信息的提供必须符合本协定第十

二条所定的条件  

 5. 联合国和委员会应尽一切努力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以避免在收集 分析 出版和

传播相互攸关事项的资料方面出现重叠的不理想情况 它们应视需要共同努力 以便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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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和利用这种信息并尽量减少作为这种资料的可能来源的政府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负

担  

第八条 

国际法院 

 委员会同意 在符合为维护机密信息可能作出的安排的情况下提供国际法院按照 法

院规约 要求的任何资料  

第九条 

联合国通行证 

 联合国确认 鉴于决议界定的委员会的工作的特别性质和普及性 委员会的官员有权

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和委员会执行秘书可能缔定的特别安排使用联合国通行证作为有效的旅

行文件 而这种使用在界定委员会的特权和豁免的文书或安排中获得各国的承认  

第十条 

人事安排 

 1. 联合国和委员会同意在必要时就共同攸关的有关工作人员的聘用规定和条件的事

项进行磋商  

 2. 联合国和委员会铭记条约签署国的国籍 同意就交换人员方面进行合作 并确定

在为了这种合作按照本协定第十五条缔定的补充安排中进行合作的条件  

第十一条 

预算和财政事项 

 1. 委员会确认应与联合国建立预算和财政合作 以便委员会受益于联合国在这一领

域的经验 并在切实可行时尽量确保两个组织在这一领域的行政业务的一致性  

 2. 在符合本协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联合国可以就委员会关注的预算和财政

事项作出研究安排 以便在切实可行时就这种事项尽量取得协调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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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委员会同意 尽可能在切实可行时斟酌情况遵循联合国所用的标准预算和财政做

法和方式  

第十二条 

费用和支出 

 依照本协定进行的任何合作或提供的服务所造成的费用和支出应由联合国和委员会之

间单独作出安排  

第十三条 

维护机密性 

 在符合第二条第 1 和第 3款的规定的情况下 本协定中任何部分不得理解为要求联合

国或委员会提供本协定认为可能违反其机密性政策的任何材料 数据和信息  

第十四条 

登  记 

 本协定可由联合国或委员会向联合国登记  

第十五条 

协定的执行 

 联合国秘书长和委员会执行秘书可以为执行本协定作出其认为适当的补充安排  

第十六条 

修  正 

 本协定经联合国和委员会相互同意可予以修正 任何修正一旦议定并经联合国大会和

委员会批准便即生效  

第十七条 

生  效 

 本协定经联合国大会和委员会批准便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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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下列全权代表分别经联合国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正式授权

在本协定上签字 以资证明  

 2000年 5月 26日签订于纽约 原件为英文本 共两份  

 

联合国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秘书长        执行秘书 

科菲 安南 签名      沃尔夫冈 霍夫曼 签名  

 


